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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昌 学 院 文 件 
 

西学院教〔2018〕6 号 

 

西昌学院教学工作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保证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全面推进学校应用型转型，为充

分调动广大教职工主动参与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广

大教师的工作热情，激发广大教师的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荣誉

感和责任感，推动教学工作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加

快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学校

对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效的个人进行表彰和

奖励。根据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体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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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选原则和程序 

第三条  为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教学

工作奖励评选坚持综合考察，以德为先；突出教学，立德树人；

公平公正，公开民主；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 

第四条  评选程序。 

（1）教师个人申报； 

（2）教学单位初审推荐； 

（3）教务处复审； 

（4）专家评审组评审； 

（5）西昌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 

（6）学校审批； 

（7）公示。 

第三章  教学工作奖励的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教学工作奖励包含教学名师奖、教学竞赛奖、专业

技能竞赛指导奖、教育教学先进个人奖四类。 

第六条  教学名师奖。 

被评定为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学校给予奖励。 

第七条  教学竞赛奖。 

教学竞赛奖是指教师个人参加校级及以上组织的讲课比赛、

说课比赛、多媒体课件比赛、双语教学比赛、教学教法竞赛及实

践教学比赛等教学竞赛并取得优秀成绩，学校给予奖励。 

（1）国家级竞赛，指中央国家各部委机关主办的全国性教

学竞赛。专业协会（学会、联盟等）举办的全国性教学竞赛，按

省级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2）省级竞赛，指省委、省政府各厅委机关主办的全省性

或跨省区的教学竞赛。专业协会（学会、联盟等）举办的省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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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竞赛，按校级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3）校级竞赛，是指西昌学院主办的全校性教学竞赛。 

第八条  专业技能竞赛指导奖。 

专业技能竞赛指导奖是指教师（教练员）指导校内学生团体

（个人）参加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省级及以上专业技能竞赛取

得优秀成绩，学校给予奖励。 

（1）国家级竞赛，指中央国家各部委机关主办的全国性专

业技能训练（竞赛）。专业协会（学会、联盟等）举办的全国性

专业技能训练（竞赛），分团体或个人按奖励标准顺次递减一个

等级。 

（2）省级竞赛，指省委、省政府各厅委机关主办的全省性

或跨省区的专业技能训练（竞赛）。专业协会（学会、联盟等）

举办的省级专业技能训练（竞赛），分团体或个人按奖励标准顺

次递减一个等级。 

每一获奖项目只奖励 1名指导教师（教练员）。 

第九条  教育教学先进个人奖。 

教育教学先进个人奖指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忠诚人民

的教育事业，在教学工作中不断更新思想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的有关文件和规章制

度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个人，包含师德标兵、实践教学先进个人、

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等三类，学校给予的奖励。 

（1）师德标兵，指在立德树人，为人师表，依法执教，敬

业爱岗，廉洁从教，模范遵守道德要求、严格履行教师职责、恪

守教师职业操守、担当教师社会责任、弘扬优秀传统美德、致力

学校事业发展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个人。 

（2）实践教学先进个人，指在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建设与管

理、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实践教学内容更新、实践教学手段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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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进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个人。 

（3）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指热爱创新创业教育事业，

积极承担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日常管理、教学培训、项目指导和学

科竞赛指导工作，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个

人。 

第十条  教学工作奖励标准。 

教学工作奖励标准，见附件 1。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同一项目获得两个以上等级的奖励，只奖励最高

等级，不重复计算；同一项目已获得学校奖励后又获得更高等级

奖励的，学校只发高于上一次奖金的差额部分。 

第十二条  教学工作奖励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附件：1.西昌学院教学工作奖励标准 

 

 

西昌学院  

2018 年 3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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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昌学院教学工作奖励标准 
 

 

 

西昌学院办公室                          2018年 3月 8日印发 
 

序号 类别 层次 等级 奖励标准（万元） 

1 教学名师 

国家级 - 5.00 

省级 - 2.00 

校级 - 1.00 

2 教学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4.00 

一等奖 3.00 

二等奖 2.00 

三等奖 1.00 

省级 

一等奖 0.80 

二等奖 0.60 

三等奖 0.40 

校级 

一等奖 0.30 

二等奖 0.20 

三等奖 0.10 

3 专业技能竞赛指导 

国家级 

团体一等奖 0.60 

团体二等奖 0.55 

团体三等奖 0.50 

省级 

团体一等奖 0.40 

团体二等奖 0.35 

团体三等奖 0.30 

国家级 

个人一等奖 0.45 

个人二等奖 0.40 

个人三等奖 0.35 

省级 

个人一等奖 0.30 

个人二等奖 0.20 

个人三等奖 0.10 

4 教育教学先进个人 校级 

师德标兵 0.20 

实践教学先进个人 0.20 

创新创业教育先进个人 0.20 


